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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案件定性的影响因素

 权利商标知名度

 侵权人主观恶意，等



对案件定量的影响因素（如多层次分析法）

 权利商标知名度

 侵权人主观恶意

 侵权规模、性质、后果，等



驰名商标认定

 原则：个案认定、被动保护

 认定途径：司法、商标异议/异议复审和无效、
商标违法行政查处案件

 认定证据：

 1）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情况，2）该商标作为驰名商
标受保护的记录3）该商标受保护记录，3）该商标在中国
及外国（地区）的注册情况，4）申请认定驰名的商标近
三年广告发布情况，5）使用申请认定的商标的主要商品
或服务近三年经济指标，等。

 企业法务人员的作用（认驰项目组）

 禁止：不得用于商业宣传



驰名商标对案件定性、定量的影响

 定性（复杂案件）

 对侵权人的恶意推定十分重要

 有利于判定是否足以导致市场混淆

 对于疑难复杂案件，是影响法官自由心证的关键因素

 定量

 有利于减少权利人对知名度证据的收集

 有利于推定侵权人的主观恶意

 权利商标知名度、侵权人恶意因素是赔偿数额认定中
的重要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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